
政协海口市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外聘法律顾问的公告

为进一步加强海口市政协法治建设，根据《中共海口市

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〈海南省各级党政机

关外聘法律顾问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海法办发〔2024〕3

号）精神，政协海口市委员会办公室决定面向社会外聘法律

顾问 1 名，聘期 3 年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法律顾问的工作范围

（一）对本单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提供法律咨询或提出修

改建议；

（二）参与本单位合同的洽谈，协助起草、审查、修改合

同或者相关法律文书；

（三）受本单位委托对涉法事件进行法律风险评估，并协

助处理涉法信访事件和重大矛盾纠纷；

（四）不定期为本单位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；

（五）协助处理本单位委托的其他涉法事务。

二、法律顾问应当符合的任职条件

（一）忠于宪法、遵守法律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

策，一般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；

（三）具有 3 年以上执业经验，擅长合同实务事宜；



（四）严格遵纪守法，未受过刑事处罚和党纪政务处分，

以及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

分；

（五）能即时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。

三、报名事宜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

2024 年 5 月 9 日至 2024 年 5 月 16 日。

（二）报名材料：

1、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介绍；

2、律师事务所经海南省司法厅批准开展业务的有效文

件及执照（提供复印件并盖有效公章）；

3、应聘律师简历、资质证明；

4、律师事务所提供应聘律师上一年度考核材料；

5、律师事务所及应聘律师无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的证

明；

6、报价书；

7、律师事务所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（三）报名方式：

将报名材料加盖公章扫描（PDF 格式）上传至政协海口

市委员会办公室邮箱（邮箱号：luokf@haikou.gov.cn）,也

可递交纸质材料（一式三份）至海口市长滨路东二街 7 号市

行 政 办 公 区 12 号 楼 1004 室 ， 电 话 ： 13016299330 ，

18789252587，6872496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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